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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陇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仪陇县市场监管领域 2024 年度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的
通 知

各市场监管所，局机关各股、室、队：

根据 2024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安排，我局整合

归类、统筹完善，形成《仪陇县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

一公开”抽查计划》和《仪陇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双随机抽查工作

计划》，现印发你们，请按计划组织实施并按以下要求抓好落实。

一、抽查对象及时限

依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国

发〔2019〕18号）要求，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三定”方案规定

明确的监管职责和监管事项，依法对市场主体进行监管，做到监

管全覆盖，杜绝监管盲区和真空。除特殊行业、重点领域外，原

则上所有日常涉企行政检查都应通过“双随机、一公开”的方式进

行。年度双随机抽查计划须于 2024年 11月 30日前完成，抽查

对象总数不得少于上年末存量企业数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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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抽查工作分工

各业务股室负责组织本业务领域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

作；信用监管和民营经济发展指导股负责双随机抽查的统筹协调

和检查督办等工作；各所负责实施双随机抽查和抽查结果公示及

后续处理相关工作。

三、相关工作要求

（一）加强业务指导。县局各相关业务股室应加强业务指导，

结合工作实际合理确定任务期间，尽量保持抽查任务分布的均衡

性，杜绝为完成年度任务出现年底前的“批发式”突击检查现象。

（二）强化信用风险分类监管。各责任股室在双随机平台发

起任务时要贯彻实施《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推进企业信用风险分类

管理进一步提升监管效能的意见》（国市监信发〔2022〕6号），

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合理确定、动态调整抽查比例和频

次，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监管。

（三）统筹组织实施。要加强统筹协调，各股室要整合日常

监管任务，将本部门双随机抽查任务与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上级部署的专项整治一起统筹实施，切

实减轻企业负担。

（四）强化结果公示运用。除依法依规不适合公开的情形外，

检查人员应在每次抽查任务完成后的 20个工作日内，将抽查检

查结果录入四川省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平台或四川省市场监管一体化工作平台，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对抽查检查发现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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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按照“谁管辖、谁负责”的原则做好后续监管工作衔接，对

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惩处力度，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

法机关。

工作开展中确需调整抽查计划的，相关股室应当将调整后的

计划及时报县局信用监管和民营经济发展指导股备案并对外公

示。各单位在完成双随机抽查计划过程中，如遇到业务方面问题，

请及时与市局对口业务科室联系。

附件：1.仪陇县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

查计划表（2024年度）

2.仪陇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表

（2024年度）

仪陇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 2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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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仪陇县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表（2024年度）
抽查计划

编号
任务
名称

抽查
类型

抽查
对象

发起
部门

参与
部门

抽查比
例（数

量）

检查
方式

实施
层级

起止
时间

抽查事项

2024001
建设领域检测
机构抽查

定向
建设检测
机构

县市场
监管局

县住房城乡建
设局

50%
现场
检查

县级
2024年 9月
至 11月

按照《检验检测机构
资质认定管理办法》
要求确定并实施

2024002
机动车检测机

构抽查
定向

机动车检验
机构

县市场
监管局

县公安局、南
充市仪陇生态

环境局
50%

现场
检查

县级
2024年 9月
至 11月

按照《检验检测机构
资质认定管理办法》
要求确定并实施

2024003
2024年成品油
经营单位抽查

定向
全县成品油
经营单位

县市场
监管局

县应急局、县
商务经信局

10%
现场
检查

县级
2024年 7月
至 11月

按照《产品质量法》
要求确定并实施

2024004
仪陇2024年校园
食品安全双随机
一公开检查

定向
全县所有学
校食堂

县市场
监管局

县教科体局、
县卫生健康局

10%
现场
检查

县级
2024年 2月
至 9月

校园食堂餐饮食品安
全检查

2024005
机动车销售企

业抽查
定向

全县机动车
销售企业

县市场
监管局

县商务经信局 30%
现场
检查

县级
2024年 2月
至 9月

按照《汽车销售管理
办法》对汽车销售企

业进行管理

2024006
房地产市场

抽查
定向

房地产经营
企业

县市场
监管局

县住房城乡建
设局

10%
现场
检查

县级
2024年 2月
至 9月

房地产行业是否存在
不正当价格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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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仪陇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表（2024 年度）

抽查计划编号 抽查计划名称 抽查类
型

抽查比例
（数量） 抽查事项 抽查对象范围 实施

层级 抽查时间

2024001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监督检查

定向 3% 对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监督
检查

2023年 12月 31日前办
理使用登记的特种设备

使用单位
县级 2024年 9月-10月

2024002 专利真实性 定向 2%
专利证书、专利文件真实性
的检查；产品专利宣传真实
性的检查

登记注册的制造业、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企业
县级 2024年 10月-11月

2024003 2024年度年报抽查 不定向 2% 2023年度年报
参加 2023年度年报的市

场主体
县级 2024年 8月

2024004 检验检测机构抽查 定向 30% 一般检查事项 检验检测机构 县级 2024年 7月-10月

2024005
2024年仪陇县食品
生产企业“双随机
一公开”监督检查

定向 50% 对县内食品生产企业全环节
监督检查

县内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
且正常生产加工的企业

县级 2024年 3月-6月

2024006
2024年母婴店特殊
食品“双随机 一公

开”监督检查
定向 20% 对县内母婴店销售特殊食品

经营行为等进行监督检查
县内母婴用品店 县级 2024年 4月-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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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计划编号 抽查计划名称 抽查类
型

抽查比例
（数量） 抽查事项 抽查对象范围 实施

层级 抽查时间

2024007 肉类制品质量安全
监督检查

定向 10%
落实索证索票、进货查验、
加工、贮存、检验等环节的
监督检查

全县从事肉类及其制品
加工、销售的市场主体

县级 2024年 5月-11月

2024008 白酒生产企业监督
检查

定向 15%

白酒生产企业是否严格落实
主体责任，是否违规使用食
用酒精和食品添加剂勾调白
酒，是否建立原辅料和添加
剂购进、储存、使用台账并
按照相关要求索证索票，是
否建立产品销售台账并如实
记录和按要求保存，生产区
域整体环境卫生是否符合食
品生产相关要求

全县从事白酒生产的市
场主体

县级 2024年 6月-11月

2024009 广告行为监督抽查 定向 5%
广告经营者、发布者建立健全
广告业务的承接登记、审核、
档案管理制度情况的检查

广告经营主体 县级 2024年 7月

2024010 医疗机构收费抽查 随机 10% 药品、医疗器械是否存在违
规收费等违法行为

全县医疗机构 县级 2024年 2月-6月

2024011 2024年度眼镜制配
场所计量监督检查

计量监
督检查

10% 对眼镜制配场所的计量器具
的监督检查

全县眼镜制配经营主体 县级 2024年 8月





仪陇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4年2月27日 印发


